
肯亞白領外籍移工
工作爭議案

紀惠容委員、葉大華委員

⚫ 白領外籍移工包括：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
之工作」、「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
「學校教師」、「短期補習班之專任教師」、
「運動教練及運動員」、「宗教、藝術及演
藝工作」者(就服法第46條第1項第1至6款
之工作)。

⚫ 藍領外籍移工包括：從事非專業性工作之海
洋漁撈工作、家庭幫傭及看護等工作者。

肯亞籍從事藝
術表演工作者



111.03.15 A公司申請聘僱肯亞籍K君、N君等16名外國人從事表演工作，並於申
請時檢附載明每人每月薪資為新臺幣2萬6,000元之表演合約。

勞動部核發A公司聘僱K君及N君等16名外國移工工作之許可。11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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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1. A公司聘僱外籍移工，係委由B公司接洽、聯繫以及處理來臺
事宜。

2. B公司非屬合法登記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竟受理A公司委任
辦理申請外國人工作許可及引進移工來臺等事務，顯涉違反就
服法規定，未經許可從事就業服務業務。

本院調查發現

諮詢專家學者說明

海外招募由誰招募、到引進、到申請聘
僱許可，這就是一個事證，如果都是B
公司來做，去促成契約，B公司就有違
法從事就業服務業務。如果不是A公司
自己找外籍移工來臺，那就是有其他人
去仲介招募。

肯亞籍白領移工

B公司
A公司

透過同為肯亞籍移工M君，招募K君及N君等人
來臺工作，並於移工不知臺灣最低基本工資情況
下，表示將支付每月每人500元美金（約新臺幣
1萬5,000元）。

抵臺後，由B公司要求2人至A公司之馬術場附
近某地農場及資源回收廠從事收割農作及清理
廢棄物等工作，為期1年多。



1955專線接獲K君及N君申訴雇主A公司：
1.指派渠等從事許可外工作
2.住宿環境不佳
3.薪資未足額核發
4.休假扣薪
5.雇主扣留證件
6.不當對待
並檢附數張農場工作照片

11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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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1. 被送到資源回收場工作，抱怨都
是無用的。簽約是簽3年。

2. 在農場噴灑農藥還沒有給我們防
護設備，導致我的眼睛因此受傷
短暫失明。

本案證人陳述



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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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20 1955專線接獲K申訴後，當日派案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前往實地稽查，並表示調查後未發現雇主有違反就服法及勞基法相關規定。112.10.25

1. 臺南市政府來檢查時，我們很害怕，因為M君跟老闆也在。

2. 稽查人員當天只有看房間跟叫我們簽名，並沒有到農場。

3. 我被要求簽名，但簽了什麼我其實並不知道。

4. 第二天早上工作的時候，勞工局打來說結案，但我沒有同意結案，我只是接到電話而已。本案證人陳述

臺南市政府陳述

我們接到1955申訴案件，裡面有寫到在
臺南但地點不清楚，我們查詢A公司工
作地址，有看地址在○○路，但因為移
工說不清楚地點，所以我打給A雇主問
這些移工在哪裡？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致電N君告知查處結果，並稱N君於電訪時同意勞工局予以結案。112.10.26

But…



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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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25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至A公司馬術場稽查情形說明

申訴內容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情形

從事許可外工作
1. 雇主表示移工只在馬場工作，除了排練以外不用做什麼事。
2. 該局表示稽查當時移工正在庭院聊天，並未在從事工作。

住宿環境不佳
1. 該局表示房間雖設於馬廄上方，然馬廄環境乾淨並無異味等情。
2. 該局表示以英文詢問移工意見，僅K君對房間沒有冷氣表達不滿。

薪資未足額核發
1. 稽查當日雇主提出近期支薪紀錄及計算明細，該局初步檢視符合契約。
2. 該局表示逐一以英文詢問移工有關薪資問題，移工均無提出異議。

休假扣薪
1. 雇主表示移工無表演時，等同於在休假，且雇主仍舊支付薪資。
2. 該局表示逐一以英文詢問每位移工意見，均無提出異議。

扣留證件
1. 雇主表示護照、居留證都由移工自行保管。
2. 該局表示逐一以英文詢問每位移工意見，均無提出異議。

不當對待 該局表示逐一以英文詢問每位移工意見，均無提出異議。

1. 多採雇主說詞或以移工並無異議為事證。

2. 以確認訪查地點為由事前聯繫雇主，惟1955派案單已載明雇主地點。

3. 僅請移工於查察業務檢查表簽名為證，未製作訪談紀錄。

4. 查察過程中，未隔別詢問。

5. 移工表示從事農場工作，訪查員卻未至農場稽查。

本院調查發現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均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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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02 A公司向勞動部申請終止聘僱5位肯亞籍移工（含K君及N君）。

B公司向勞動部申請聘僱5位肯亞籍移工（含K君及N君），並於申
請時檢附載明每人每月薪資為新臺幣2萬7,000元之表演合約。

112.11.03

1. 受害人不堪工作環境惡劣及勞務繁重，112
年10月20日向臺南市政府勞工局申訴，B公
司得知後恐嚇2人將送渠等回肯亞，並威脅2
人無償至桃園農場工作。

2. 112年11月16日再次遭移轉至桃園農場從事
無薪處理動物排泄物、清理環境等工作。

本案受害人於
桃園專勤隊製作筆錄證稱

調查發現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將查處結果回復1955專線結案。112.11.01

112.11.10 勞動部發函廢止A公司原聘僱許可。

112.11.14 勞動部核發B公司聘僱K君及N君工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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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聘僱公司 A公司 B公司

工作地點 臺南 桃園

工作職稱 表演人員 舞蹈特技演員

許可工作內容 從事特技加戲劇表演 從事音樂表演活動

主要實際工作內容 收割農作及清理廢棄物 處理動物排泄物、清理環境

約定薪資報酬 每月2萬6,000元 每月2萬7,000元

實際薪資報酬 約每月15,000元 未有薪資報酬

工作許可期間 111.4.18~113.3.31 112.11.16~115.11.15

解聘日期 自112.10.16起解聘 自113.2.21起解聘

本案肯亞籍移工受聘僱情形一覽表

1. 本案雇主至肯亞等經濟發展較我國落後之國家，招募具表演專業之白領
外籍移工來臺；於檯面送審時，以高於勞基法基本工資報酬之合約，躲
避勞動部查核勞資關係；私下再行誆騙移工，另行以低於藍領外籍移工
最低薪資之工資逕行給付，並以雙方非僱傭關係藉以規避勞基法適用。

2. 聘僱期間要求甚威脅移工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包括收割農作、清潔回
收等實屬藍領外籍移工工作範疇之工作。

本院調查發現

白領移工聘僱及管理
存在明顯漏洞

勞動部說明(略)

本案書面審查時，契約所載工資
已符合當時勞基法最低工資規定，
故核發聘僱許可時並無釐清本案
勞資雙方契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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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2.23 勞動部1955專線接獲群眾協會協助肯亞籍2名外國人申訴薪資未給
付等情。

調查發現K君及N君安置於桃園群眾協會。113.02.21

113.03.21 桃園市專勤隊製作鑑別筆錄，綜合鑑別K君及N君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113.04.09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派員至○○農場進行勞動檢查，查獲涉違反勞
基法情事。

1. 桃園市政府以B公司申請聘僱許可時提供不實合約資料及未全額給付薪資等違反就服法情
事，裁處B公司在案。

2. 臺南市政府先錯誤引用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0年5月18日之函示 ，稱A公司所聘僱之移工
行業別屬不適用勞基法之「技術表演業」。

3. 臺南市政府自知援引錯誤函示後，再以認定雙方屬委任契約為由，作為規避勞基法之託辭。

4. 勞動部核發聘僱許可時，未能及時釐清雙方契約性質，導致後續勞資雙方衍生薪資給付疑
義，地方主管機關作法不一時，該部亦未能作出統一解釋，任由地方政府自行判定。

經本院調查發現
同樣案情，地方政府認定標準各異

勞動部及臺南市政府
均有違失

諮詢專家學者說明

1. 本案看他們的合約就知道怎麼可能
委任，合約就是聘僱，有人格從屬、
經濟從屬、組織從屬，完全就是僱
傭關係……且前後兩個合約也都幾
乎是一樣的內容。

2. 合約看起來應該是僱傭的合約，針
對減薪跟拖欠薪資都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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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4.26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再次前往A公司複查。

調查發現

113.04.29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請肯亞籍團員J君及B公司代表到局製作訪談紀錄。

稽查作為
嚴重瑕疵

1. 遲至本案經媒體報導後始查獲：A雇主交給B公司每名移工每月3萬元
薪資，然B公司支付予移工實際每月僅1萬5,071元，竟較家事移工薪
資更低。

2. 訪談肯亞籍移工J君，訪談內容涉及勞資雙方爭議事項，卻任由移工之
雇主全程陪同及翻譯，未隔別詢問。

經本院調查發現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群眾協會召開記者會控訴肯亞籍移工K君及N君淪為人口販運被害人113.04.15

113.04.23 監察委員立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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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9.19 本院檢視資料發現，A公司聘僱外籍移工人數已達16人，B公司聘
僱外籍移工人數亦達5人，本院再次函請勞動部說明。

調查發現

113.10.11 針對A公司未申報所屬員工K君及N君等員工參加勞保一節，勞動
部裁處在案。

顯屬失當

1. 建置有「外國專業人員申審整合系統」及「移工申審業務系統」，對
於我國雇主聘僱外國人情形，已有相關系統可進行勾稽。

2. 查核本案雇主申報員工參加勞保及災保時，未以系統資料比對雇主聘
僱移工人數，逕予採認雇主所稱其聘僱員工未滿5人之說詞。

經本院調查發現
勞動部

勞動部以A公司及B公司未申報所屬員工K君及N君參加職業災害保險，
分別裁處其2萬元罰鍰。

113.05.27

勞動部復稱

初次派員查核時，A公司受訪時稱在職
期間員工未滿5人，B公司受訪時亦僅提
供本案2名人員名卡及薪資單，故該部逕
認2公司之員工人數未滿5人。

113.10.16
針對B公司未申報所屬員工K君及N君等員工參加勞保一節，勞動
部裁處在案。

勞動部稱

A公司及B公司僱用員工
人數未滿5人，非屬勞保
強制投保單位。



辦理1955專線申訴案件之查察，多採雇主

說詞或以移工並無異議為事證，且事前聯

繫雇主，亦未製作訪談紀錄。

調查意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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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察過程中，未隔別詢問，任由移工雇主

擔任翻譯，移工畏於雇主權勢，實難說明

真相。

對於B公司是否為合法就業服務機構，有

無違反就服法規定從事就業服務業務等情，

均未查察。

臺南市政府查察作為流於形式，欠缺
應有之專業及敏感度，具嚴重怠失。 提案糾正

錯誤引用函示，履以本案屬委任契約，不

符合勞基法規範為由，飾詞狡辯，迴避應

負之監督查察責任

議處失職人員見復



勞動部未能於核發聘僱許可時，釐清雙方

契約性質，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標準不一時，

該部亦未作出統一解釋。

調查意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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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肖雇主以符合勞基法基本工資報酬之合

約，躲避勞動部查核勞資關係；私下再行

誆騙移工，另行以低於藍領外籍移工最低

薪資之工資逕行給付，勞動部迄未能正視

問題所在。

移工在職期間，雇主均未為其等投保勞保

及災保，勞動部迨至本院啟動調查後方獲

知上情，查核管理顯有闕漏。

本案肯亞籍白領移工身分遭扣留證件、剋

扣工資等不法對待，淪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勞動部允宜以本案為鑑全盤檢視補強，避

免類此人口販運案件再生。

勞動部整體白領人才聘僱及管理制度存在漏洞，
肇致本案人口販運案件，斲傷政府形象。

提案糾正



A公司聘僱白領外籍移工，委託B公司辦理接

洽、聯繫、申請許可及處理來臺事宜，外籍

移工受A公司聘僱期間，薪資亦由B公司發給。

調查意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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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司非屬合法登記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竟受理A公司委任辦理申請外國人工作許可

及引進移工來臺等事務，顯涉違反就服法

規定，未經許可從事就業服務業務，詎勞

動部迄未深入究查。

勞動部允宜就制度面通盤檢視，防杜非法
仲介外國人就業服務情事。

函請檢討改進

國內目前以經紀公司媒合外籍藝術表演專業人才就業情事及態樣繁多，為避免業者以委任

契約規避勞基法適用，損害外國人勞動權益，勞動部允應會同文化部就制度面通盤檢

視，並共同釐明該經紀公司所涉違法事項，以防杜非法仲介外國人就業服務情事。



調查意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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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允宜強化稽查品質及查核人員專業
能力，以落實外國人勞動權益之保障。

函請檢討改進

本案臺南市政府將1955專線申訴案件以一

般訪查案件視之，查察作為敷衍草率流於

形式，顯難保障外國人勞動權益。

「藝術及演藝工作」移工欠缺明確權益保

障，面對其申訴遭不當對待案件，更應謹

慎查核，避免查察不力甚或有包庇情事。

勞動部允應協請文化部共同就是類案件之查

核品質建立強化督導把關及專業人員陪同鑑

定機制，落實外國人勞動權益之保障。

地方政府長期以約用人力負責查察外籍移

工業務，且相關訓練不足，允宜正視人力

不足之問題，並強化查核人員專業能力。



調查意見一，提案糾正臺南市政府，並議處失職人員見復。

調查意見二，提案糾正勞動部。2

調查意見三、四，函請勞動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3

調查報告，移請本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

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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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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